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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南大学公务用车管理规定》的 

通          知 

 

 

各二级单位： 

现将《中南大学公务用车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遵照执行。 

 

 

中南大学 

2014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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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公务用车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条例》有关公务用车的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学校公务用车是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主

要用于办理公务，从事教学、科研、后勤、机要通信、执法执

勤等公务活动。  

第三条 凡非个人资金购置的机动车辆、上级有关部门调

拨的机动车辆、校外有关单位或个人赠送给学校或二级单位的

机动车辆等，均属于学校公务用车。 

第四条 学校公务用车配备遵循经济适用、节能环保、保

障公务、节约使用、归口管理的原则。 

第五条 学校成立公务用车管理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是：

制定学校公务用车政策，审批校内所有公务用车购置事宜，处

理学校公务用车管理方面的问题等。 

第二章  车辆配置与处置 

第六条 全校各二级单位原则上都不配置公务用小轿车及

商务车。个别业务性强的单位确需配置的，须向学校公务用车

领导小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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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各二级单位配置公务用车必须严格实行“先审批、

后采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在办理审批手续之前

购置车辆。经学校公务用车管理领导小组审批同意后，车辆购置

由资产管理处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实行阳光采购。 

第八条 资产管理处是学校公务用车领导小组的办事机

构，各二级单位确因工作需要购置公务车辆，必须按有关程序

向资产管理处报批，资产管理处对报批材料进行审核并会同计

划财务处确认资金来源后报学校公务用车管理领导小组审批。

公务用车费用严格执行预算制，没有预算、没有履行报批程序

及建立资产账的机动车辆所发生的购置和运行费用，不得在财

务报销。 

第九条 对于机要通信、教学科研、后勤生活保障、执法

执勤等所需专项用车，按需按要求配置。公务用小轿车的一般

配备标准为排气量 1.8 升（含 1.8 升）以下、价格 18 万元以

内。 

第十条 公务用车使用年限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旧车处

置由资产管理处按有关规定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

置。 

第三章  车辆管理 

第十一条 资产管理处是学校资产归口管理部门，对校内

所有公务用车行使产权和户籍管理。各二级单位对本单位所使

用的公务用车实行责任管理。 

第十二条 上级有关部门调拨的机动车辆、校外有关单位

或个人赠送给学校或二级单位的机动车辆，各受车单位均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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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到资产处办理建账建卡手续，校内所有非个人资金购置的机

动车均应到资产处办理建账建卡手续，纳入国有资产管理。 

第十三条 各公务用车使用单位须由专职司机或相对固

定、非领导干部的兼职司机驾驶。 

第十四条 学校所有公务用车均应在副驾驶室挡风玻璃内

侧右上角，张贴带有“中南大学公务用车”字样的校徽标志，

以便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五条 各二级单位要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公务车，不得

公车私用，不得将公务用车用于婚丧喜庆、探亲访友、度假休

闲、接送亲友、学习驾驶等非公务活动，不得用于单位个别领

导或职工上下班，并接受全校教职工监督。 

第十六条 学校不鼓励私车公用，确因特殊原因或学校车

辆紧张难以调配需要私车公用的，须事先经过申请同意，用车

费用不得高于学校公务用车的相关定价标准。 

第十七条 各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单位要建立健全公务用车

管理制度，加强公务用车集中管理，统一调度，提高使用效率，

降低使用和维修保养成本，避免浪费。 

第十八条 公务用车实行使用登记制度，应定期公开用车

时间、事由、地点、里程、油耗、费用等信息。公务用车实行

夜晚和节假日回单位停放制度，节假日期间除特殊工作需要

外，应当封存停驶。车辆完成公务后，一律停放在校园内单位

指定的地点。遇有晚上执行公务时间太晚等特殊情况，经车辆

管理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意，可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地点以外的安

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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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公务用车不得对外出租出借，特殊情况需外借的，

由车辆管理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并办理外借手续，如发生责任安

全事故由借方负全部法律和经济责任，否则，一切后果由借出人

完全负责。不得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它单位车辆。 

第二十条 学校机关工作人员和教师到外地从事公务活

动，除特殊情况外，应当尽量乘用公共交通工具，减少公务用

车长途行驶。 

第二十一条 驾驶人员应做好出车记录，必须严格遵守交

通法规，不能用公款报销违章罚款。 

第二十二条 学校各二级单位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严格执

行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各项规定，把公务用车的使用管理纳入领

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内容，按照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明确责任分工，加强公务用车管理工作。 

第二十三条 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公务用车管理规定执

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规使用公务用车的单位和个人要按照

党纪政纪有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 

第四章  车辆保养与维修 

第二十四条 各公务用车使用单位，应健全公务用车油耗、

运行费用等单车核算和节奖超罚制度，降低运行成本。定期保

养、维修、更换零配件应到单位指定的保养厂、维修点。如因

特殊情况在指定保养厂、维修点以外对车辆进行保养维修和更

换零配件的，须事先征得单位主要领导同意，否则不予报销相

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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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资产经营公司所辖企业、附属医院参照本规

定制定公务用车管理办法，并报学校备案。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公务用车

领导小组负责解释。原有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

准。 

 

   

                 

 

 

 

 

 

 

 

 

 

 

 

                                                         

  抄送：各二级党组织、党群部门。 

                                                           

  中南大学办公室                        2014 年 4 月 22 日印发 

                                                           


